附件2

海淀区促进外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持续优化海淀区外商投资环境，加大促进、服务外商投资力度，巩固提升外商投资企业在海淀发展信心，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最具投资价值之城”，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海淀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立足海淀区实际情况，制定《海淀区促进外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二、起草过程
2025年以来，我局结合海淀区外资发展实际需求，多次组织专题会议研讨政策方向。围绕外资企业发展需求，立足海淀区实际情况，依据《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国办函〔2025〕16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国发〔2023〕11号）、《北京市推动总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京政发〔2025〕8号）、《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若干措施》（京政字〔2023〕23号）等外商投资领域上级文件精神，经过内部多轮研究讨论，构建“发展激励+要素保障+服务优化”三位一体政策体系，形成《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并根据相关部门反馈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

三、主要内容

方案共三部分：发展目标、措施内容、附则。

第一部分发展目标。力争显著增强外商投资在海淀区的战略布局深度与创新引领效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形成国际资本高效配置、跨境数据自由流动、高端人才近悦远来的开放型经济新生态，将海淀区打造成为外商投资者深耕中国市场、链接全球创新的首选地。

第二部分措施内容。主要包括12条举措，具体如下：1.支持外资总部高质量发展，2.支持企业实际使用外资，3.支持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投资，4.支持国际机构入驻，5.提供研发创新便利，6.提供资金流动便利，7.提供数据要素流通便利，8.提供人员服务便利，9.提供国际人才生活服务便利，10.提供知识产权保护便利，11.提供政策支持便利，12.提供政企对接便利。

第三部分附则。本措施所涉及资金支持与我区其它同类政策按照“从优不重复”原则落实，企业可自主选择。相关便利化措施也适用于总部企业。本措施由海淀区商务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政策解释，涉及资金支持由海淀区商务局制定细则并实施。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